
四川环能德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 

本修正案为对《四川环能德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（2016 年 5 月）第一

条、第四条、第六条、第十八条所作的修正，具体如下： 

一、关于第一条的修订 

原内容： 

第一条 为维护四川环能德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、股东

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，规范公司的组织和行为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

（以下简称《公司法》）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（以下简称《证券法》）和《上

市公司章程指引》等法律、行政法规的有关规定，制订本章程。 

修订为： 

第一条 为维护环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、股东和债权人

的合法权益，规范公司的组织和行为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（以下简

称《公司法》）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（以下简称《证券法》）和《上市公司

章程指引》等法律、行政法规的有关规定，制订本章程。 

 

二、关于第四条的修订 

原内容： 

第四条 公司注册名称：四川环能德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英文名称：Sichuan Scimee Sci.&Tech. Co.,Ltd  

修订为： 

第四条 公司注册名称：环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英文名称：Scimee Sci.&Tech. Co.,Ltd 

 

三、关于第六条的修订 

原内容： 

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壹亿柒仟陆佰陆拾贰万壹仟贰佰陆拾玖元。 

公司因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而导致注册资本总额变更的，在股东大会通过



同意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决议后，对公司章程进行相应修改，并由董事会安排

办理注册资本的变更登记手续。 

修订为： 

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壹亿捌仟伍佰陆拾万零伍仟捌佰捌拾玖元。 

公司因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而导致注册资本总额变更的，在股东大会通过

同意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决议后，对公司章程进行相应修改，并由董事会安排

办理注册资本的变更登记手续。 

 

五、关于第十八条的修订 

原内容： 

第十八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17662.1269 万，全部为普通股。 

 

修订为： 

第十八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18560.5889 万，全部为普通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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